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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协发〔2020〕87 号 

关于转发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经济专业 

技术资格规定和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的

通知》的通知 

各会员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

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》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 2020

年 1 月 9 日印发了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经济专业

技术资格规定和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》

（人社部规〔2020〕1号）。 

其中《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规定》第十六条明确：“取得

导游资格、拍卖师、房地产经纪人协理、银行业专业人员初

级职业资格，可对应初级经济专业技术资格；取得房地产估

价师、咨询工程师（投资）、土地登记代理人、房地产经纪

人、银行业专业人员中级职业资格，可对应中级经济专业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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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资格。” 

中国银行业协会组织开展的银行业专业人员职业资格

考试是纳入《国家职业资格目录》的国家级考试。考试分为

初级和中级，原则上每年举行两次，考试科目分为《银行业

法律法规和综合能力》和《银行业专业实务》，其中《银行

业专业实务》下设《风险管理》《个人理财》《公司信贷》《个

人贷款》和《银行管理》五个专业类别。 

请各会员单位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，抓好《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部关于印发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规定和经济专业技术

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》落实工作，加强宣传引导，充分

调动员工的积极性，鼓励员工积极报考。对已经获得银行业

专业人员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，积极开展经济专业相应职称

层级的认定工作，即获得初级资格证书的人员，直接认定为

助理经济师，获得中级资格证书的人员，直接认定为经济师，

从而减少重复评价，共同营造有利于职称制度改革的良好氛

围。 

目前，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查询验证服务已

正式开通， 2014 年至 2019 年获得的证书可通过中国人事考

试网“资格证书”栏目进行证书查询，其中 2017 年至 2019

年获得的证书也可通过该网站进行下载打印，电子证书与纸

质证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同时，协会也可为各会员单位提

供本机构员工持有银行资格证书的查询服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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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谢各会员单位对银行业专业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工作

的大力支持！ 

联 系 人：聂兰兰 

电    话：010-88812692 

邮    箱：nielanlan@china-cbi.net 

传    真：010-68404856 

附件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经济专业技术资格

规定和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（人社部规

〔2020〕1 号） 

2020 年 5 月 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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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此页无正文) 



16 

联系人：聂兰兰   联系电话：010-88812692  校对：李丽丽 

中国银行业协会  东方银行业高级管理人员研修院  2020 年 5月 9日印发 




